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换届选举工作纪律

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《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有关规定，结合中央、省、市有关换届工作纪律要求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，保证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制定换届选举工作纪律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严禁拉帮结派。对搞小圈子、小团伙，利用宗族、同乡、同学等关系拉帮结伙的,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, 予以惩戒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二、严禁拉票助选。对搞拉票助选，通过打电话、发短信（微信、邮件等）、委托或授意中间人出面说情、宴请、举办联谊和口头承诺等方式进行选举拉票的,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,予以惩戒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三、严禁权钱交易。对搞贿选，通过送红包、购物卡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品，安排受托人消费或者家属就业等方式谋取理事、委员席位,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,予以惩戒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四、严禁跑位要位。对搞跑位要位，通过托人说情、打招呼、走门子、搞串联、拉关系、要挟他人等不正当手段谋取理事、委员席位的,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,予以惩戒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五、严禁弄虚造假。对虚报个人信息、篡改、伪造证明材料的, 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,予以惩戒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六、严禁说情打招呼。对利用职务便利搞封“官”许愿、营私舞弊的,为他人选举说情打招呼的, 一经查实，一律惩戒相关人员。
七、严禁跑风漏气。对私自泄露、扩散涉及换届选举工作保密内容的,一经查实，严格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。
八、严禁编造、传播谣言。对匿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罔顾事实、恶意抹黑、诬告陷害或中伤其他候选人的,一经查实，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,予以惩戒并记入诚信档案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九、严禁干扰换届。对通过威胁、欺骗等手段妨害、侵犯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，以伪造选票、虚报票数、篡改选举结果等违法手段扰乱换届正常秩序的,一经查实,一律惩戒相关人员;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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